行政处罚决定书

编号：〔2025〕呼住建行罚决定字6号
被处罚单位（个人）：呼图壁县皖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                   职务：****
地址：新疆昌吉州*****
经查实：2014年5月，呼图壁县皖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位于呼图壁县西市中路东侧建设的呼图壁县皇家超市建设项目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建设。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处以罚款”的规定；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的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呼图壁县皖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主动承认违法违规行为且在生产建设中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生产建设过程中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对建设单位处合同价百分之一的罚款”。现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对呼图壁县皖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出按工程合同价956952元人民币百分之一的罚款，本机关作出：（956952×1%≈9570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玖仟伍佰柒拾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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